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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总  则

第-条  为了规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的议苷活动,保证常务委员会依

法行使职权 ,根据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口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组织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常务

委员会工作实践,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常务委员会议事,应当遵循

宪法的基本原则,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

民利益,受省人民代表大会和全省人民的

监督。

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议↓实行民主集

中制原则,充分发扬民主,少数服从多数 ,

集体行使职权。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依照法定程序举

行会议,审议、决定职权范田内的事项。

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

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

追究。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地方

性法规、决议、决定具狗法定效力,本省

行政区域内的一 叨回家机关、社会

'i体

、

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共他组织和公民应当遵

守和执行。

第二章 会议准备

第七条 主任会议处理常务委员会的

重耍日常I作。主任会议由常务委员会主

任或者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zi集。

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根据各自

职责,围绕本省改革发展稳定的人局和关

系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人问

题,提出常务委员会的立法计划和听取审

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检杳、组织代表视

察等年度工作计划的建议,经征求常务委

员会组成人员意见后,提交主任会议讨论

通过,并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有关

单位。

第八条 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办事机构根据常务委员会年度



工作计划,按照各自职责开展工作,为常

务委员会会议做好准备。

省人民政府及共有关部闸、省高级人

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根据常务委员会年

度工作计划,做好有关提案、专项工作报

告的准备和执法检查、代表视察的配合

工作。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省人

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

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 以提出属于常

务委员会职权范EE内 的议案。

常务委员会工作委员会。T以 向主任会

议提出议案建议稿,由 主任会议研究决定

是否提出议案。

第十条 提案人应当提供议案文本及

必要的说明、资+l。 有关专闸委员会审议

议案或者工作委员会审查议案时,认为需

要补充有关材+l的 ,提案人或者有关部门

应当补充。

第十一条 提请常务委员会会义审议

的议案应当在会议举行二十日前送交常务

委员会办公丿f,法规案应当在会议举行三

十日前送交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未按前款时 nl提 出的议案,一般不刀j

入最近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特

殊情况下,提案人可以随时提出议案,「h

主任会议决定,经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同

意,列人会议议程。

第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办公厅收到议

案后,由 主任会议研究决定是否先交有关

专门委员会审议或者I作委员会审查。有

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应当在常务委

员会举行会汊十日nl,对 收到的议案提出

审议意见或者审查意见的报告,提交主任

会议讨论。

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或者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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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议案时,可 以通知有关单位的负责人

列席委员会会议。

第十三条 主任会议提出的议案,由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

民检察院、省人民代表人会专门委员会提

出的议案,由 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

会会议审议。主任会议认为议案有重大问

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可 以建议提案人修改

完善后再向常务委员会提出。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提

出的议案,由 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

委员会会议审议。主任会议决定不提请常

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应 当向常务委员会

会议报告,并 句提案人说明理由。

第十四条 主任会议或者有关专门委

员会、工作委员会在起草、审议、审查和

修改法规草案、决议或者决定草案过程中 ,

T以将法规草案、法规草案修改建议稿、

决议或者决定萆案公布,公廾征求社会各

界的意见。

第十五条 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的议案,对公民、法人和共他社会组织权

益有重大影响,或者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有较大争议,或者有其他情形需要举行听

证的,有关专门委员会、△作委员会经主

任会议同意,可以举行听证会。

听证规则由主任会议制定。

第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

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专项工作报告,应

当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二 +日 前,送

交有关 专门委员会、I作委员会征求意见 ,

在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十日前送交常务

委员会。

执法检查组、代表视察组在执法检查、

代表视察活动结束后,应 当提出报告,经

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



第十七条 专闸委员会、I作委员会

根据△作需要,可 以·
ll织 廾展调研rf动 ,

向il务委员会会议挞 LL审 议志见报古。l吝

lF。l研报告和佝关资料。

第十八条 主任会议在常务委贞会会

议举彳亍丬凵前,词 论 h「l定常务委员会会议

日期,拟定常务委Ι1会 会议义程卓案和会

议口程肀案。

会议日程应当合I里 安排会议的进程和

时 ●l,保 证常委会封t成 人员能够刑议题进

行充分审议。

第十九条 i苫 务委员会会议汴行 L凵

前.常务委员会办公丿i∶ 应当将会议 日rLl、

地点、议程卓案,Jn知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

员和有关列席人员,并将初审的法规节案、

专项△作报告发送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临时召l|的 会议不适丿冂前款的规定 .

第三章 会议召开

第二十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

至少举彳j一 次。△任会议决定或者有五分

之一以上的常务委员会组戍人员J· 议, I

以临吲举行会议。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贝会会议公丌举

行,允 许新闻采访和旁听。特殊情况 卜,

+l主 任会议提出,经常务委贝会全体会议

"志
,也 I以不公斤举行。

第二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常务

委员会t任召集并⊥持,主任不能出席会

议时,应当委托一名副⊥任召集廾⊥持。

第二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必0i有

常务委员会全体细成人员的过半数 H li,

才能举行。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按时 l七 属Ⅰ会

议,不能出席会议的,应当履行消Ⅱ戋于续。

会议期问不得尤故迟席和缺席。

第二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习以采

取全体会议、分组会议和联组会议的方式。

仝体会议、联组会议I常务委员会 0

任或者副上任召柒.分 组会议 妇卞任会议

在什务委贝会组成人员中确定 7丬 桀人。

第二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

案和会议 H程茸案,在 全体会议 L通过。

会议 llgⅡ l,斋娑改变会议议程的,应当由

主任会议ln出 ,经全体会议⒈l意 。

Ι任会议可以根据会议的进展情况 ,

调悠会议Π程。

第二十六条 常务委贝会举行会议H寸 ,

省人K政府省长或者副省长、省高级人民法

院|吭长、Fl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会议。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 K、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不

能列席的,⒈Ⅰ以冖
·°
l,tK、 l· l检察 K叨j席 。

LL他列庙人员 ht任会议根椐具体悄

况ll l定。

切j席人员与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席位

N/兰 i分别设工。

第二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时 ,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应当签钥j。

·.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的惰况 ,

l±

ˉ
《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公

报》 上公布。

第二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时 ,

叶常务委员会办公h=组织工作人员做好会

议记禾,及时整理编「l会 汊简报,印 发参

会人员。

第二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公廾会

议时 ,可 以安排公K旁听。公民旁听办法

|h+任会议制定。

第四章 会议审议

第三十条 常务委员会仝体会议听取

议案 lL明 、专项工作报告、法规卓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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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报告、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等,以

及全体会议需要听取的其他事项。

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对法规案的

审议意见报告或者审查意见报告 ,西安市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批法规的说明 ,

法制委员会对报批法规审查意见的报告 ,

印发会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的参阅材料曲办公厅

印发会议。

第三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提

出的议案,由 主任会议一名组成人员或者

主任会议委托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作说明。

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

民检察院提出的议案,由 提案机关负责人

作说明,省人民政府可以委托有关部门主

要负责人做说明。

专门委员会提出的议案,由 该委员会

主任委员或者副主任委员做说明。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提

出的议案,由联名人扯选的代表作说明。

第三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综合性或者

重大事项的报告,Fh省 人民政府省长或者

副省长向会议报告。专项工作报告,由 省

人民政府分管副省长或者省人民政府委托

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向会议报告。

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的专

项工作报告,分别由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者受其委托的副院

长、副检察长报告。        ~
执法检查、代表视察情况由常务委员

会副主任报告。

第三十三条 审议议案、报告等一般

采取分组会议进行,需要就重大问题或者

较人分歧意兀进行集中讨论,可 以采取联

组会议审议。

分组会议或者联组会议审议议案和审

查报批法规应当宣读议案内容和报批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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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   ·

分组会议或者联组会议上,应当围绕议题    ∷

充分发表审议意见。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的发

言,应当简明扼要。在联组会议上,第一

次发言不超过+五分钟,第二次对同一问

题的发言不超过十分钟,经会议召集人同

意的除外。

第三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可

以根据主任会议的安排 ,自 愿报名在全体

会议上单独或者联合作专题发言。

第三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议

案、专项工作报告、法规草案审议结果的

报告、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以及审查报批

法规时,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应当通知有关

申位

叠量伞黾童

听

繁珙 璧臂r蹉裂甏议专    |

项工作报告、决算报告、计划执行情况报

告、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审计工作报告、

执法检查报告,由 常务委员会办公厅负责

归纳整理审议意见。整理审议意见应当全    |
面、真实、准确。

整理归纳的审议意见经有关委员会负

责人核阅,送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核签,由

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

任签发后,连同有关委员会的审议意见或

者审查意见一并送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

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研究处理。

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

民检察院应当在规定朋限内,向常务委员

会书面报告对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

第五章 会议表决

第三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或

者联组会议审议完毕后,有关委员会应当

根椐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对



第四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进人表

决程序后,不 再对拟表决事项进行审议 ,

刈法规案可以不审读表决稿。

表决分为赞成、反对、弃权,未按电

子表决器或者未投票的,视为弃权。

第四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的

事项,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赞成的即获通

过;未获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赞成的即被

否决。

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六章 其他规定

|  由主任会议提出,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同意 ,

!  
可以暂不付表决。会后交有关委员会调查   第四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的

研究提出意见后,再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  地方性法规、决议、决定、人事任免名带 ,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决定。        应当在 《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 公报》、《陕西日报》上公布 ,并通知省人

议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 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

应当说明理由,经主任会议同意并向常务  和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委员会会议报告 ,对该议案的审议即行终   《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

止。但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  报》干刂登的地方性法规、决议、决定的文

见,已经做了修改拟交付表决的法规案, 本为标准文本。

原堤案人不能撤回。             第四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建立新闻发

第四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代  布制度 ,发布常务委员会会议以及其他有

省长、副省长和撤职案采用无记名投票方  关活动的信息。新闻发布制度由主任会议

式表决,其他人事任免和法规、决议、决  制定。

定、常务委员会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新闻单位采访报道常务委员会会议情

的议案和工作报告,采用无记名的电子表  况和工作情况应当遵守有关规定。

决器表决。                第四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文件、

其他享项的表决方式由主任会议决定。 主任会议文件由常务委员会办公厅统一归

电子表决器发生故障不能进行表决  档管理。

时,由主任会议决定采用共他无记名表决   第四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参会人

方式。                 员应当遵守保密规定,会议结束时交回涉

第四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表决的 密文件。

事项,应当采用无记名方式表决的,不得   第五十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问,参

采用任何有可能泄露组成人员意 l。J的 表决  会人员以及共他人员,未经常务委员会秘

方式。                  书长同意,不得散发文字材+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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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立法、讨论

决定重大事项、监督、人事任免等工作 ,

本规则未作规定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规定执行。

第五十二条 本规则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录 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将

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目标责任制。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

革行政部闸是本行政区域内的电力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工作的

监督、检查、指导和协调 ,并委托电力设

施和电能保护监察机构具体负责电力设施

和电能保护的行政执法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规划、国土

资源、林业、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按照

各自的职责,做好电力设施和电能的保护

工作。

第六条 电力企业应当加强对电力设

施和电能的保护工作,对危害电力设施安

全和扰乱供用电秩序的行为,有权予以制

止,保障群众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安全

用电。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电力设施和

遵章使用电能的义务,对危害电力设施和

违法使m电能的行为,有权向电力行政主

管部门或者公安部门举报。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

门应当组织开展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的宣

传和教育活动,增强全社会的电力设施和

陕西省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条例

(⒛ 0’ 年 3月 31日 陕西省第十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电力设施保护

第三章 电能保护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电力设施,预防和

制止窃电行为,保 障电力生产和运行安全

及正常的供用电秩序,维护电力企业和用

户的合法杈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

力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

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电力设施

和电能的保护及相关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电力设施和电能的保护遵循

预防为主、防治兼顾的方针 ,实行电力行

政主管部门、公安部门、电力企业和群众

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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